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川恒转债”2024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决议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川恒股份”）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川恒转债”），川恒转债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根据《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债

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信证券”），就公司变更可转债募

投项目的事项而召开 2024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已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

发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川恒转债”2024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通知》（简称“《通知》”）。本次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24 年 9 月 13 日 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总部城华盛路 58 号 55 栋  

（三）会议召开形式：会议以通讯和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记名方式进行投票

表决。 

（四）会议审议议案：《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五）债权登记日：2024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以下午 15:00 时交易时间结

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六）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权利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债权登记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川恒转债”的未偿还的

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包括通过认购、交易、受让、继承或其

他合法方式持有本期债券的持有人），以下简称持有人。债券持有人可以亲自出

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表决，也可以委托受托管理人、其他债券持有人或者其他代

理人（以下统称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按授权范围行使表决权。 

   持有人应当配合受托管理人等会议召集人的相关工作，积极参加债券持有



 

 

人会议，审议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配合推动持有人会议生效决议的落实，依

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出席会议的持有人不得利用出席会议获取的相关信息从事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利益输送和证券欺诈等违法违规活动，损害其他债券持有

人的合法权益。 

2、发行人  

3、主承销商  

4、受托管理人  

5、发行人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见证律师将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过程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项出具见证意见。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 1 名，代表本次债券有

表决权的债券张数 718,183 张，代表的本次债券本金总额共计 71,818,300 元，占

本次债券未偿还本金总金额的 6.88%。 

三、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由于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不足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50%，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未能有效召开。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因

登记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代表有效表决权未达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规定的本次会议召开应满足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比例要求，

本次会议未能有效召开。 

五、公司关于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后续事宜的决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公司将对后续回售事宜进行详细公告。 

六、备查文件 

（一）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关于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川恒转债” 

2024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川恒转债”2024 年第二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9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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